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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统计行政处罚减免责清

附件

单

表 1：免予处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

依据

配套监管

措施
备注

1

对统计调查

对象提供不

真实或者不

完整的统计

资料行为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第四十一条

2.《广东省统计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表》第 2

项

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以实物单位计量的统计指标应报数不为 0，

差错率 20%以下，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前述

情况能将实物单位计量转化为货币量单位计量统计指标的，则参

照货币单位计量的统计指标认定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

加强教育、

责令改正、

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

检查

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统计指标应报数不为 0，

差错率 15%以下，且违法数额 1 亿元以下，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

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统计指标应报数不为 0，

差错率在 15%以上 20%以下，且违法数额 2000 万元以下，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统计指标应报数不为 0，

在 20%以上 30%以下，且违法数额 1000 万元以下，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除住宿餐饮业、劳动工资、企业研发外，

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统计指标违法数额不满 500 万元，初次违法且

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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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

依据

配套监管

措施
备注

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住宿餐饮业、劳动工资、

企业研发等统计指标违法数额不满 200 万元，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新达到规模、限额或资质统计标准的统计调查对象在入库 2 年内

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统计指标应报数不为 0，差错率 30%以下，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提供不完整统计资料，应填而未填指标数占应填指标数 10%以下

的，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2

对统计调查

对象提供不

真实或者不

完整的统计

资料行为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第四十一条

2.《广东省统计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表》第 2

项

统计调查对象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而提供不真实或者

不完整统计资料的。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

三条第二款

加强教育、

责令改正、

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

检查

3

对统计调查

对象迟报统

计资料行为

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第四十二条

2.《广东省统计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表》第 6

项

统计调查对象符合下列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年内迟报统计资料

1 次，但能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一年内迟报统计资料

2 次，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的。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

加强教育、

责令改正、

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

检查

4

对统计调查

对象迟报统

计资料行为

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第四十二条

2.《广东省统计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表》第 6

项

统计调查对象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而迟报统计资料的。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

三条第二款

加强教育、

责令改正、

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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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

依据

配套监管

措施
备注

5

对统计调查

对象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原始

记录、统计台

账行为的行

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第四十二条

2.《广东省统计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表》第 7

项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能及时改正，且

能提供统计报表所需的原始记录和凭证、会计资料及其他有关证

明和材料的，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

加强教育、

责令改正、

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

检查

6

对统计调查

对象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原始

记录、统计台

账行为的行

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第四十二条

2.《广东省统计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表》第 7

项

统计调查对象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而未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

三条第二款

加强教育、

责令改正、

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

检查

备注：1.免处罚清单中的一套表调查单位，指的是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统计范围内的调查单位。
2.经济普查、农业普查中统计违法免予处罚适用情形参照以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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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减轻处罚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设定

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

措施
备注

1

对统计调
查对象提
供不真实
的统计资
料行为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
计法》第四
十一条
2.《广东省
统计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
表》第 2 项

统计调查对象符合下列
条件的，应当减轻处罚：
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
料，且不属于免罚清单
中的免罚适用情形，在
危害行为发生后至统计
执法检查前，主动减轻
或消除统计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或者影响的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
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数额对本地区或
者本部门统计数据影响较
小且未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二）统计违法行为当事人
受有关部门或者人员干预
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统计资
料，当事人提出明确指认且
干预违法事实被查实；
（三）主动反映违法行为和
问题线索；
（四）主动减轻或消除统计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或者影
响；
（五）配合统计执法部门查
处统计违法行为有立功表
现的；
（六）其他依法应当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的情形。

统计调查对象在危害行为
发生后至统计执法检查前，差
错率已降至 10%以下或违法数
额已降至 200 万元以下的（住
宿餐饮业、劳动工资、企业研
发等统计指标已降至 100 万元
以下），裁量幅度根据《广东
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
中违法情节对应的裁量标准，
减轻 1-2 档；

统计调查对象在危害行为
发生后至统计执法检查前，差
错率已降至 15%以下且违法数
额 1 亿元以下或违法数额已降
至不满 500 万元的（住宿餐饮
业、劳动工资、企业研发等统
计指标已降至不满 200 万元），
裁量幅度根据《广东省统计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中违法情
节对应的裁量标准，减轻 1 档；

加强教育、
责令改正、
及 时 复 查
整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
检查

统计调查对象符合下列

条件的，应当减轻处罚：

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

料，且不属于免罚清单

中的免罚适用情形，受

有关部门或者人员干预

实施统计违法行为的

裁量幅度根据《广东省统计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中违法情

节对应的裁量标准，减轻 1-2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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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设定

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

措施
备注

统计调查对象符合下列

条件的，应当减轻处罚：

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

料，且不属于免罚清单

中的免罚适用情形，主

动反映违法行为和问题

线索的

裁量幅度根据《广东省统计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中违法情

节对应的裁量标准，减轻 1 档

统计调查对象符合下列

条件的，应当减轻处罚：

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

料，且不属于免罚清单

中的免罚适用情形，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

为有立功表现的

裁量幅度根据《广东省统计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中违法情

节对应的裁量标准，减轻 1 档

2

对统计调

查对象未

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

设置原始

记录、统

计台账行

为的行政

处罚

1.《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

计法》第四

十二条

2.《广东省

统计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

表》第 7 项

统计调查对象符合下列

条件的，应当减轻处罚：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

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

行为，且不属于免罚清

单中的免罚适用情形，

受有关部门或者人员干

预实施统计违法行为的

裁量幅度根据《广东省统计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中违法情

节对应的裁量标准，减轻 1-2

档

加强教育、

责令改正、

及 时 复 查

整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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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设定

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

措施
备注

统计调查对象符合下列

条件的，应当减轻处罚：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

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

行为，且不属于免罚清

单中的免罚适用情形，

主动反映违法行为和问

题线索的

裁量幅度根据《广东省统计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中违法情

节对应的裁量标准，减轻 1 档

统计调查对象符合下列

条件的，应当减轻处罚：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

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

行为，且不属于免罚清

单中的免罚适用情形，

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

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裁量幅度根据《广东省统计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中违法情

节对应的裁量标准，减轻 1 档

3

对统计调

查对象迟

报统计资

料行为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

计法》第四

十二条

2.《广东省

统计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

表》第 6 项

统计调查对象符合下列

条件的，应当减轻处罚：

迟报统计资料，且不属

于免罚清单中的免罚适

用情形，一年内迟报统

计资料不超过 2 次，但

能及时改正，主动消除

危害后果

处以警告

加强教育、

责令改正、

及 时 复 查

整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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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设定

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

措施
备注

统计调查对象符合下列

条件的，应当减轻处罚：

迟报统计资料，且不属

于免罚清单中的免罚适

用情形，受有关部门或

者人员干预实施统计违

法行为的

裁量幅度根据《广东省统计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中违法情

节对应的裁量标准，减轻 1-2

档

统计调查对象符合下列

条件的，应当减轻处罚：

迟报统计资料，且不属

于免罚清单中的免罚适

用情形，主动反映违法

行为和问题线索的

裁量幅度根据《广东省统计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中违法情

节对应的裁量标准，减轻 1 档

统计调查对象符合下列

条件的，应当减轻处罚：

迟报统计资料，且不属

于免罚清单中的免罚适

用情形，配合行政机关

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

现的

裁量幅度根据《广东省统计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中违法情

节对应的裁量标准，减轻 1 档

备注：1.减轻处罚清单中的最低减轻幅度为“减轻至警告”。

2.经济普查、农业普查中统计违法减轻处罚适用情形参照以上情形。


